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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2－029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合资储能科技公司开展储能辅助调频项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永泰能源”）与海南海德资本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股份”）拟通过共同出资设立的北京德泰储能

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德泰储能”），在公司所属控股企业张家港沙

洲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洲电力”）开展 2×1000MW 机组（以下简称“沙洲

二期储能项目”）储能辅助调频项目建设，项目投资金额 1.50 亿元。本次建设的

沙洲二期储能项目将采用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属于国内首创的火电侧储能辅

助调频项目。 

    通过德泰储能与沙洲电力合作，是公司采用“火电+储能”调频模式并向储

能新能源领域发展的新探索，将形成具有公司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储能技术发展路

线，进一步加快公司在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应用领域的拓展，形成公司在储能材料

资源整合、提纯冶炼、储能新材料、电解液加工、电堆、装备研发制造和项目集

成等全钒液流电池储能领域的全产业链发展，在项目运行后将产生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示范效应。 

    公司将充分利用所属电厂机组规模大、参数先进、地理位置优越等优势，

加快向全钒液流电池储能领域的布局，不断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增强公

司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长期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海德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泰集团”）控股

上市公司，永泰集团持有其75.28%股份，本次通过德泰储能开展储能项目事项构

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通过德泰

储能开展储能辅助调频项目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的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海德股份除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外，未发生其他通过合资公司开展储能项目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与关联

方海德股份拟共同投资设立德泰储能关联交易金额为10亿元（其中：公司出资

5.10亿元、海德股份出资4.90亿元）；公司与关联方海德股份拟通过设立德泰储

能共同收购钒矿资源公司股权，交易金额为19,175.00万元；公司与关联方海德股

份拟通过设立德泰储能共同增资新型储能公司，增资金额为1,000.00万元；海德

股份租用公司所属子公司房产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501.4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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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落实公司向储能行业转型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公司在能源产业、技

术、人才等方面优势和海德股份在资产管理、资本运营等方面优势，实现资源共

享与协同发展，加快公司在全钒液流电池储能领域的全产业链发展。公司及沙洲

电力、海德股份共同签署了《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2×1000MW 机组全钒液

流电池储能辅助调频项目合同》（以下简称“《储能辅助调频项目合同》”），公

司与海德股份拟通过共同出资设立的德泰储能，在公司所属沙洲电力开展沙洲二

期 2×1000MW 机组储能项目建设。 

沙洲二期储能项目建设投资金额 1.50 亿元，由德泰储能、沙洲电力合作建

设，其中：沙洲电力负责提供项目所需场地、水与电的接口、与项目相关的数据、

项目的备案、调频辅助市场技术支持系统报价等相关工作；德泰储能承担项目全

额投资、建设和运营，为项目建成后的使用提供技术和外部协调方面的支持。 

项目由德泰储能投资 1.50 亿元，在沙洲电力二期 2×1000MW 机组上增设

30MW/30MWh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建设 2×1000MW 机组储能辅助调频项目

并开展运营维护工作，双方共同开展储能 AGC（自动发电控制）调频业务合作。

本项目通过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进行建设，由德泰储能承担项目全额投资、建设和

运营。项目采用收入分成模式，运营期为 10 年，沙洲电力参与收益分成，即获

得的相关调频服务补偿费由双方按比例分成。 

目前，永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4,027,292,38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8.13%，

为公司控股股东；海德股份为永泰集团控股上市公司，永泰集团持有其 75.28%

股份。因此，本次通过德泰储能开展储能项目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得到了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2022 年 8 月 30 日，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以合资储能科技公司开展储能辅助调频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

中：5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3 名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

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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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的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海德股份除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外，未发生其他通过合资公司开展储能项目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与关联

方海德股份拟共同投资设立德泰储能关联交易金额为 10 亿元（其中：公司出资

5.10 亿元、海德股份出资 4.90 亿元）；公司与关联方海德股份拟通过设立德泰

储能共同收购钒矿资源公司股权，交易金额为 19,175.00 万元；公司与关联方海

德股份拟通过设立德泰储能共同增资新型储能公司，增资金额为 1,000.00 万元；

海德股份租用公司所属子公司房产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501.47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1. 企业名称：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20128947X0 

3. 法定代表人：王广西 

4. 注册资本：64,113.8926 万元 

5.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6. 成立日期：1987 年 3 月 2 日 

7.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德路 5 号 

8. 经营范围：资本运作及管理；投融资研究、咨询；企业重组、并购经营

业务。 

海德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控股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

码：000567，永泰集团持有其 75.28%股份。海德股份深耕困境资产管理业务，

凭借上市公司平台优势，资管和产业协同优势，与其他资管公司错位竞争，近年

来经营业绩频创新高，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目前，海德股份已在全国多地开

展业务，已搭建起辐射全国的困境资产处置产业链体系及资管业务平台。同时，

海德股份还确立了以资本管理和资产管理双轮驱动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上市公

司和所属 AMC 牌照子公司两个主体、两个平台功能，打造成具有较强影响力和

较高美誉度的价值创造型资产管理机构。在资本管理项目方面，重点推动储能新

能源行业中具有发展前景的项目。 

海德股份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653,867,443.28 7,033,120,383.82 

负债总额 1,912,436,630.16 2,255,133,875.54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069959026-c344573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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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4,741,430,813.12 4,777,986,508.28 

项目 
2021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2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66,544,561.01 479,784,704.82 

营业利润 428,921,108.07 349,543,00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83,362,569.62 323,144,775.51 

三、《储能辅助调频项目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签署方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

有限公司、 

2. 项目名称、设备规格、数量及投资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2×1000MW机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辅助调频项目。 

设备规格：30MW/30MWh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一套 

项目投资：1.5 亿元 

3. 相关方职责及范围 

（1）沙洲电力职责及范围 

沙洲电力负责提供项目所需场地、水与电的接口、与项目相关的数据、项目

的备案、调频辅助市场技术支持系统报价等相关工作。 

（2）德泰储能职责及范围 

德泰储能负责项目设计、报建，设备、设施和仪器采购，项目施工、安装和

调试，运行和维护等相关工作，并保障该系统符合江苏调频辅助服务市场交易要

求；负责保质、保量、按时完成项目建设，为沙洲电力提供先进储能系统参与

AGC（自动发电控制）调频服务的技术咨询、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服务等相关

工作。 

4. 合同期限 

本合同有效期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项目建设期：从项目开工到项目

具备涉网联调试验条件。第二阶段为项目调试期：从项目具备涉网联调试验条件

到项目经调控中心确认进入正式商业运营。第三阶段为项目运营期：经调控中心

确认进入正式商业运营次日零时开始算起 10 年期限。 

5. 投资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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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所有投资全部由德泰储能承担。德泰储能在沙洲电力厂区内完成

储能辅助调频系统的建设、安装及调试和运行、维护工作，储能辅助调频系统建

设、运营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德泰储能承担。 

（2）在运营期内，该项目采用收入分成模式，以扣除沙洲电力基础调频收

入后的本项目调频调用补偿费用作为分成基数，双方按约定分成比例的模式进行

商业运营。双方约定分成比例定为（沙洲电力:德泰储能）：预期收入内，前五

年 2:8，后五年 3:7；针对超过预期收入部分，采用 5:5 的比例分成。项目年度预

期收入经测算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确定。 

6. 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须经法定代表人书面授权委托）签

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次合作的背景 

在当前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政策背景下，十四五期间，电网风能、太阳

能等可再生能源消纳比例将进一步提高，由于可再生能源并网对电网安全稳定性

造成冲击，电网调频需求将大幅增加。2020 年 6 月 30 日，江苏能源监管办公室

会同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了《江苏电力辅助服务（调频）市场交易规则（试

行）》，在此文件指引下，沙洲电力采用先进储能技术联合煤电机组开展电网

AGC（自动发电控制）调频辅助服务，可及时有效地解决区域电网调频资源不

足的问题，改善电网运行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并降低发电机

组磨损。在项目实施后将显著提升沙洲电力所属发电机组 AGC（自动发电控制）

调频水平，使其成为江苏电网优质的调频电源之一，在避免 AGC（自动发电控

制）考核的同时，将争取获得最大的调频辅助服务补偿收益。该项目在电力储能

新技术的开发利用、提高火电机组辅助服务质量、增强电网调频能力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和可观的经济回报。 

同时，还可降低沙洲电力所属发电机组响应调频信号导致的小功率振荡，减

少机组主辅机设备的磨损，提高机组运行稳定性和安全性，提升机组的利用率及

使用寿命，进一步促进全社会节能减排。 

2.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建设的沙洲二期储能项目将采用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属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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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的火电侧钒电池储能辅助调频项目。通过德泰储能与沙洲电力合作，是公司

采用“火电+储能”调频模式并向储能新能源领域发展的新探索，结合公司正在进

行的钒矿资源整合、钒电池研发生产能力形成等储能战略布局，率先突破钒电池

在火电调频领域的市场应用场景，通过项目实际运营检验和提高德泰储能自身产

品的技术性能，形成具有公司自身优势和特色的储能技术发展路线，进一步加快

公司在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应用领域的拓展，形成公司在储能材料资源整合、提纯

冶炼、储能新材料、电解液加工、电堆、装备研发制造和项目集成等全钒液流电

池储能领域的全产业链发展，在项目运行后将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示范效应。 

公司将充分利用所属电厂机组规模大、参数先进、地理位置优越等优势，建

立储能项目示范效应，加快向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应用市场的布局，引导市场开展

全钒液流电池储能项目建设，促进技术应用、快速抢占市场、培育新的利润增长

点，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长期盈利能力，实现公司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程序 

1. 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程序 

2022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合资储能科技公司开展储能辅助调

频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共 8 名董事参与审议，其中：5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3 名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合资储能科

技公司开展储能辅助调频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

施。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2022 年 8 月 27 日，公司独立董事邢红梅女士、赵引贵女士、王文利女士为

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关于事前认可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函》，对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表示事前认可。 

2022 年 8 月 30 日，公司独立董事邢红梅女士、赵引贵女士、王文利女士为

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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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海德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控股上市公司，本次公司与海德股份通

过合资公司开展储能辅助调频项目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进一步落

实公司向储能行业转型发展规划，加快公司在全钒液流电池储能领域的全产业链

发展而进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需要。 

本次关联交易方案合理，遵循了自愿、公平和公开的原则；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与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为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3.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2022 年 8 月 30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海南海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合资储能科技公司开展储能辅

助调频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意见认为： 

公司与海德股份通过合资公司开展储能辅助调频项目关联交易事项，是为了

进一步落实公司向储能行业转型发展规划，加快公司在储能应用市场拓展和向全

钒液流电池储能领域的全产业链发展而进行，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提升公

司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次关联交易方案合理，遵循了自愿、公平和公开

的原则；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法律法

规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没有损害公司和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六、与关联人12个月内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的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海德股份除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外，未发生其他通过合资公司开展储能项目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与关联

方海德股份拟共同投资设立德泰储能关联交易金额为 10 亿元（其中：公司出资

5.10 亿元、海德股份出资 4.90 亿元）；公司与关联方海德股份拟通过设立德泰储

能共同收购钒矿资源公司股权，交易金额为 19,175.00 万元；公司与关联方海德

股份拟通过设立德泰储能共同增资新型储能公司，增资金额为 1,000.00 万元；海

德股份租用公司所属子公司房产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501.47 万元。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事前认可本次交易的函以及对本次交易发表的意见； 

3.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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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5. 《储能辅助调频项目合同》。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